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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在线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携程、美团等在线旅游平台推出的“不可取消”预订规则已成为行业普

遍现象。该规则以格式条款形式存在，在平衡平台、酒店与消费者三方利益的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权

利冲突——平台与酒店的经营自主权、收益保障权与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合同解除权之间的矛盾日益

凸显。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法律依据，结合司法

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剖析“不可取消”规则引发的权利冲突本质，探讨该规则的合法性边界与效力认定

标准，并从立法完善、司法裁判、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四个维度，提出化解权利冲突、保障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救济路径，为在线旅游行业的规范发展提供法学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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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online travel industry, the “non-cancellable” booking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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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nched by online travel platforms such as Ctrip and Meituan has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he industry. This policy exists in the form of standard terms and, while balancing the interests 
of platforms, hotels, and consumers, has also triggered intense conflicts of rights—the contradic-
tions among the operational autonomy and revenue protection rights of platforms and hotels, and 
the fair transaction rights and contract termination rights of consumer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ased on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onsumer Rights Pro-
tec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mbined with typical case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ssence of the conflicts of rights caused by the “non-cancellable” policy, explores 
the legal boundaries and effectiveness determination standards of this policy, and proposes reme-
dies for resolving rights conflicts and protecting consumers’ legitimate rights from four dimensions: 
legislative improvement, judicial judgment,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and industry self-regula-
tion, providing both theoretical leg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
ment of the online trave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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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 研究背景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推动了在线旅游预订市场的规模化发展。截至 2023 年，我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

模已突破 1.8 万亿元，携程、美团、飞猪等平台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为降低客房空置风险、保障经营收

益，平台与合作酒店普遍采用“不可取消”预订规则，即消费者预订时确认该条款后，入住前不得退订，

否则需全额支付房费。此类规则在低价房型、节假日预订中尤为常见，据行业统计，2022~2023 年在线酒

店预订纠纷中，因“不可取消”条款引发的争议占比达 47.3%，成为消费者投诉的主要焦点[1]。2025 年

暑期旅游出行网络消费权益监测报告显示，退款问题以 43.68%的占比高居在线旅游投诉榜首，其中超八

成与“不可取消”条款直接相关[2]。 
(二)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本文聚焦“不可取消”规则这一典型格式条款，探讨其引发的权利冲突与法律规制，

有助于丰富格式条款效力认定、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法学理论体系[3]，为类似在线交易规则的法律分析提

供参考框架。 
2、实践意义：当前“不可取消”规则的适用存在诸多乱象，如条款提示不显著、例外情形设置模糊、

消费者救济困难等[4]。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数据显示，2025 年上半年全省处理的在线旅游投诉中，“不

可取消”条款相关纠纷同比增长 32.7% [5]，本文提出的救济路径可为司法机关裁判此类纠纷提供参考，

为行政监管部门规范行业秩序提供依据，同时帮助消费者明确维权方向，推动在线旅游行业健康发展。 
(三)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1、研究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法，梳理格式条款、消费者权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与学术成果；采用

案例分析法，选取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典型案例，剖析司法实践中“不可取消”条款的效力认定标准；

采用比较研究法，借鉴域外相关规则与监管经验，为我国制度完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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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点：突破单一维度的法律分析，从平台、酒店、消费者三方主体的权利诉求出发，揭示“不

可取消”规则权利冲突的本质[6]；结合《民法典》最新规定，明确“不可取消”条款的合法性边界，提

出“提示义务 + 公平性审查 + 例外情形”的三维效力认定标准[7]；构建“立法–司法–行政–行业”

四位一体的救济体系，增强解决方案的系统性与可操作性。 

2. 在线旅游平台“不可取消”规则的法律性质与权利冲突本质 

(一) “不可取消”规则的法律性质 
在线旅游平台的“不可取消”规则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该规则由平台与酒店预先制定，消费者在

预订时仅能选择接受或拒绝，无法对条款内容进行协商，符合格式条款的构成要件。学界普遍认为，此

类条款是平台利用优势地位拟定的单方约束性规则，若不合理限制消费者主要权利、加重消费者责任，

应认定为无效。 
从条款功能来看，“不可取消”规则本质上是对合同解除权的限制条款。而“不可取消”条款通过

约定排除了消费者的约定解除权，甚至试图限制法定解除权的行使，这也是其引发权利冲突的核心原因。

司法实践中，超六成的“不可取消”条款纠纷源于消费者因合理事由无法入住却被拒绝退订。 
(二) 权利冲突的主体与表现形式 
1、主体界定：权利冲突的三方主体分别为在线旅游平台、合作酒店(合称“经营者”)与消费者。平

台作为交易媒介，负责展示“不可取消”条款并执行退订规则；酒店作为服务提供方，通过该规则保障

客房出租率；消费者作为合同相对方，其退订权利受到直接限制。 
2、权利冲突的具体表现： 
1) 经营者经营自主权与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冲突。经营者基于经营风险控制需求，通过“不可取消”

规则锁定客源、保障收益，这是其经营自主权的体现。但该规则单方面加重消费者责任，若消费者因合

理事由(如突发疾病、不可抗力)无法入住，仍需全额支付房费，违背了公平交易的基本原则，侵害了消费

者的公平交易权[8]。典型案例中，消费者因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取消预订，却被酒店以“不可取消”为

由扣除全额房费，此类情形被司法实践普遍认定为权利失衡。 
2) 经营者收益保障权与消费者合同解除权的冲突。例如，消费者因地震、疫情等不可抗力无法出行，

酒店仍以“不可取消”为由拒绝退订，导致消费者合同解除权无法实现，与经营者的收益保障权形成直接

冲突。实践中，部分酒店即便在客房可再次售卖的情况下，仍拒绝退订，将经营风险完全转嫁给消费者。 
3) 平台监管义务与消费者知情权的冲突。平台作为交易媒介，负有向消费者明确提示格式条款的义

务。但实践中，部分平台将“不可取消”条款隐藏在冗长的预订须知中，未以加粗、弹窗等显著方式提

示，导致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确认该条款，引发知情权与平台监管义务的冲突[9]。找法网法律实务

调研显示，超七成消费者反映未注意到“不可取消”条款提示，或提示方式过于隐蔽。 
(三) 权利冲突的本质 
“不可取消”规则的权利冲突本质是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失衡。经营者追求交易效率与收益稳定，通

过格式条款简化交易流程、降低经营风险；而消费者则追求交易公平与权利保障，需要在合理范围内享

有退订自由。当“不可取消”规则仅侧重经营者的效率诉求，而忽视消费者的公平诉求时，便会导致权

利冲突的产生。此外，信息不对称也是权利冲突的重要诱因——消费者对条款效力、退订规则、救济途

径的认知不足，而经营者掌握条款制定权与信息优势，进一步加剧了冲突的激化。 

3. “不可取消”规则权利冲突的司法实践考察——基于批量案件的分析 

通过对 28 份涉及“不可取消”条款的旅游合同、旅店服务合同纠纷判决书的批量分析，定量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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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67.9%的案件对“不可取消”条款效力作出限制性认定，53.6%的案件支持合理事由突破该条款，82.1%
的案件否定了经营者通过格式条款谋取额外利益的主张。 

(一) “不可取消”条款效力的双重审查规则 
1、提示义务审查：明确标注是生效前提 
“不可取消”条款作为格式条款，经营者需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注意，未履行提示义务则该条款

对消费者不产生约束力。28 份判决中，12 份因经营者未充分提示(如未加粗、未单独告知)认定条款无效

或部分无效，占比 42.9%；8 份因经营者已通过加粗、多界面展示等方式充分提示，认定条款有效，占比

28.6%。单德才与华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纠纷案中，酒店通过 4 个订单界面显著展示“取消政

策”，法院认定消费者已知晓条款内容；而朱某与某旅行社纠纷案中，“退款规则”未明确“预约后不

可取消”，且未充分提示，法院认定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 
2、公平性审查：禁止权利义务失衡 
审查“不可取消”条款是否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加重消费者责任，若未给消费者预留合理救济途

径，将被认定为不公平格式条款。28 份判决中，7 份因条款未考虑消费者合理退改需求，仅单方面限制

消费者权利，认定条款不公平而无效，占比 25%；仅 3 份因条款约定了例外情形(如不可抗力退改)，认定

公平有效，占比 10.7%。沈晶晶与覃伟芝旅店服务合同纠纷案中，“不可取消”条款未给消费者任何退改

空间，法院认定该条款属于排除消费者权利的霸王条款，应属无效；姚伟辉与广州聚墅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未约定退改例外的条款显失公平，支持部分退款。 
(二) 突破“不可取消”条款的法定依据(基于共性分析) 
1、不可抗力：最主要的突破事由 
疫情、政府禁令等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不可取消”条款不得

对抗不可抗力规定。28 份判决中，15 份涉及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其中 14 份支持消费者解除合同并部

分或全额退款，占比 93.3%；仅 1 份因不可抗力发生在消费者单方违约后，未支持全额退款。崔贵生等

与重庆和平国际旅行社纠纷案中，疫情导致旅游合同无法履行，法院认定疫情属于不可抗力，支持消费

者全额退款；叶瑜珍与深圳市九洲国际旅行社纠纷案中，疫情爆发构成不可抗力，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

旅行社需退还未实际发生的费用。 
2、合理事由：突发疾病、家庭变故等 
消费者因突发疾病、近亲属重病或去世等不可预见的合理事由无法履行合同，若强行适用“不可取

消”条款显失公平，法院可酌情突破。定量支撑：28 份判决中，7 份涉及消费者突发疾病、家庭变故等

合理事由，其中 5 份支持部分或全额退款，占比 71.4%；2 份因消费者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事由真实性，

未支持突破。典型案例：蔡某某与云南某乙公司旅游合同纠纷案中，消费者因外婆病情危急住院无法出

行，法院认定属于合理事由，支持扣除必要费用后退款；颜思华与万霖樨旅店服务合同纠纷案中，消费

者因家母病逝无法入住，法院认定构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支持解除合同并退款。 
(三) 消费者违约时的责任承担规则(共性与差异) 
1、共性：责任承担与实际损失相当 
即使“不可取消”条款有效，消费者违约时，经营者主张的损失赔偿也应与实际发生的损失相当，

不得通过格式条款预先约定全额扣费而谋取额外利益。定量支撑：28 份判决中，23 份明确消费者责任以

经营者实际损失为限，占比 82.1%；19 份对经营者主张的“全额扣费”予以调整，占比 67.9%。典型案

例：谢浩、杨某与舟山市某店纠纷案中，消费者行程变更违约，法院结合酒店二次销售可能性，酌定酒

店收取 50%房费作为损失补偿；姚伟辉与广州聚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纠纷案中，消费者订房 12 小时后提

出退改，法院酌定扣除 10%房费作为违约金，剩余款项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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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差异：损失认定的三种裁判标准 
 

裁判标准 适用场景 案件数量/占比 典型案例 

实际支出扣除

标准 
经营者能举证证明已向地接社、酒店支付且

不可退还的费用 9 件/32.1% 屠玲玲等与北京独一之旅国际旅行社

纠纷案 

合理酌定标准 经营者无法充分举证实际损失，法院结合行

业惯例酌定 12 件/42.9% 罗田某某旅游有限公司与余某娟旅店

服务合同纠纷案 

未发生费用全

额退还标准 消费者未实际享受服务，经营者无实际损失 7 件/25% 朱某与某旅行社旅游合同纠纷案 

 
(四) 裁判规则差异总结 
1、条款效力认定的差异 
地域差异：一线城市法院(如北京、上海)对提示义务的审查更严格，66.7%的案件要求经营者提供“单

独告知”证据；二三线城市法院更侧重形式提示，50%的案件仅以“加粗显示”作为充分提示依据。 
合同类型差异：旅游合同中，57.1%的案件因涉及签证、地接等多重服务，认定“不可取消”条款部

分有效(仅针对已实际发生的费用)；旅店服务合同中，45.5%的案件因服务单一，认定条款全部有效或全

部无效。 
2、损失认定的差异 
旺季 vs 淡季：旅游旺季(节假日)案件中，法院酌定的损失比例多为 30%~50% (8 件/100%)；淡季案

件中，损失比例多为 10%~30% (6 件/85.7%)。 
线上平台 vs 线下门店：线上平台预订案件中，70%的法院会考虑平台佣金、二次销售便捷性等因素，

酌减消费者责任；线下门店预订案件中，60%的法院直接以酒店实际房费作为损失依据。 
(五) 结论与数据汇总 

 
裁判规则 支持案件数量/占比 核心数据支撑 

不可取消条款需经提示义务与

公平性双重审查 19 件/67.9% 42.9%的案件因未充分提示认定条款无效，25%的案件因不公

平认定条款无效 

合理事由可突破不可取消条款 15 件/53.6% 93.3%的不可抗力案件支持突破，71.4%的合理事由案件支持

突破 

责任承担与实际损失相当 23 件/82.1% 67.9%的案件调整了全额扣费约定，42.9%的案件采用合理酌

定损失标准 

 
(六) 司法实践中的核心争议焦点 
1、“不可取消”条款的效力认定标准 
司法实践中，法院主要从两个维度审查条款效力：一是提示说明义务的履行情况。如案例一中，平

台未显著提示“不可取消”条款，法院认定该条款对消费者不生效。二是条款内容的公平性。若“不可

取消”条款完全排除消费者的退订权利，未设置任何例外情形，法院可能认定其为不公平、不合理的格

式条款，判定无效。学术研究表明，司法实践中对“不可取消”条款的效力认定存在地域差异，但“提

示不显著则无效”已成为共识。 
2、不可抗力与“不可取消”条款的适用关系 
当发生地震、疫情等不可抗力时，“不可取消”条款是否仍能适用，是司法裁判的重要争议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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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法院认为，不可抗力属于法定解除事由，优先于约定条款适用。如案例二中，疫情导致消费者无法实

现合同目的，即便约定“不可取消”，消费者仍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全额退款。但也有法院认为，若消

费者可通过变更出行时间、转让订单等方式避免损失，而非直接退订，则需结合具体情况认定是否适用

不可抗力。 
3、消费者违约的责任承担范围 
若“不可取消”条款合法有效，消费者无正当理由退订，应承担何种责任？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

遵循“补偿性赔偿”原则，而非支持经营者全额扣除房费。如案例三中，法院考虑到王某退订时间过晚

导致酒店难以再次售卖，判决其承担 50%房费作为补偿，而非全额支付，既保障了酒店的合理损失，也

避免了消费者承担过重责任。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明确表示，“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不予退款”的条

款属于限制消费者权利的不公平条款，应依法查处。 
(七) 司法实践的启示 
1、“不可取消”条款并非绝对有效，其效力需经提示义务与公平性双重审查； 
2、不可抗力、消费者突发疾病等合理事由可成为突破“不可取消”条款的法定依据； 
3、消费者违约时的责任承担应与酒店的实际损失相当，禁止经营者通过格式条款谋取额外利益。 

4. “不可取消”规则权利冲突的救济路径构建 

(一) 立法完善：明确“不可取消”条款的法律边界 
1、细化格式条款提示说明义务的认定标准。建议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中明确，在线旅

游平台的“不可取消”等限制消费者权利的条款，需以弹窗、加粗、高亮等足以引起消费者注意的方式

提示，且应在预订流程中设置单独确认环节，禁止默认勾选，否则该条款不生效。学界建议参考《在线

旅游平台格式条款行业公约》的技术标准，将“显著提示”量化为“字体大于正文 2 号、颜色对比鲜明、

单独弹窗停留不少于 3 秒”[10]。 
2、规定“不可取消”条款的例外情形。通过立法明确，因不可抗力、消费者突发疾病、重大突发事

件等合理事由，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经营者不得拒绝退订，且应全额返还房费。同时，界定“合理事

由”的具体范围，避免认定标准模糊。 
3、限制经营者的违约责任主张权。立法明确，消费者违反“不可取消”条款退订时，经营者主张的

违约金不得超过实际损失的 30%，且需举证证明实际损失(如客房未再次售卖的损失)，禁止约定“全额

不退”等惩罚性条款。 
(二) 司法救济：统一裁判标准，强化消费者权利保护 
1、建立“不可取消”条款效力的三维审查标准。法院在审理此类纠纷时，应从“提示义务履行情况、

条款内容公平性、是否存在例外情形”三个维度审查条款效力，对于未履行提示义务、内容不公平、排

除合理退订权利的条款，直接认定无效。 
2、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考虑到信息不对称，应由经营者举证证明已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消费者退订

造成的实际损失，减轻消费者的举证负担。若经营者无法举证，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3、发挥典型案例的指导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可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不可取消”条款纠纷案例，发布

指导性案例，统一全国法院的裁判标准，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司法实践数据显示，指导性案例发布后，

类似纠纷的裁判一致性提升了 41.2% [11]。 
(三) 行政监管：加强行业规范，遏制乱象滋生 
1、明确平台的主体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应要求在线旅游平台建立“不可取消”条款的合规审查机制，

对合作酒店的预订规则进行审核，禁止设置不公平、不合理的条款。平台未履行审核义务导致消费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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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受损的，应承担连带责任。2025 年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集中约谈携程、美团等平台，要求落实条

款合规审查义务。 
2、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针对“不可取消”条款提示不显著、虚假宣传“可退订”、拒绝合理退订

等乱象，市场监管部门应定期开展专项整治，对违规经营者处以罚款、责令整改等处罚，并向社会公

示，形成震慑。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已开展“落实条例依法护权”专项行动，2025 年上半年查处相关

违规案件 127 起。 
3、建立投诉处理快速通道。消费者协会与市场监管部门应建立在线旅游预订纠纷的快速处理机制，

简化投诉流程，对于“不可取消”条款引发的投诉，优先受理、快速调解，提高消费者维权效率。 
(四) 行业自律：推动规则优化，实现多方利益平衡 
1、制定行业规范与标准。在线旅游行业协会应牵头制定《在线酒店预订规则规范》，明确“不可取

消”条款的制定要求、提示方式、例外情形、退订流程等，引导平台与酒店规范经营。 
2、推广灵活退订模式。鼓励平台推出“限时取消”“阶梯式退订”等灵活规则，如入住前 72 小时

退订免费、24~72 小时退订扣除 30%房费、24 小时内退订扣除 50%房费，兼顾经营者收益与消费者需求。

行业实践表明，采用阶梯式退订模式的酒店，消费者投诉率下降了 58.3% [12]。 
3、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将酒店、平台的退订规则执行情况纳入信用评价，对频繁因“不可取消”条

款引发纠纷的主体进行信用降级，向消费者提示风险，引导行业良性竞争。 

5. 结论与展望 

在线旅游平台的“不可取消”规则是一把“双刃剑”，合理的“不可取消”规则有助于降低经营者

经营风险、稳定市场秩序，但过度限制消费者权利的条款则会引发权利冲突，损害行业公信力。该规则

的权利冲突本质是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失衡，其解决需要兼顾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本文通过分析“不可取消”规则的法律性质与权利冲突本质，结合司法实践案例，提出了“立法–

司法–行政–行业”四位一体的救济路径。立法应明确条款的法律边界，司法应统一裁判标准，行政应

加强监管力度，行业应强化自律规范。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化解“不可取消”规则引发的纠纷，保障消

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与合同解除权，推动在线旅游行业朝着规范、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未来，随着在线旅游市场的不断发展，“不可取消”规则可能会出现新的形式与问题，如跨境预订

中的规则差异、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下的条款提示方式变化等。这需要持续关注行业动态，不断完善相关

法律制度与监管机制，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更全面、更有效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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